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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实质性会议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28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5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理事会副主席普拉萨德·卡里亚瓦萨姆先生(斯里兰卡)在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

提出的决议草案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重申大会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及其附件所载的指导原则，回

顾大会其他有关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商定结论，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6 年实质性会议人道主义事务部分会议审议

了“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在各级采取更好的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包

括加强能力，特别注意最近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包括严重自然灾害”这一主题， 

 又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和长

期资金不足的紧急情况问题举行小组讨论会， 

 认识到紧急情况、复原和发展三者之间的明确关系，以及为确保从救济顺利

过渡到复原和发展，必须以有利于复苏和长期发展的方式提供紧急援助，并应将

紧急措施视为长期发展的一个步骤， 

 回顾 2005 年 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举行的世界减灾会议所

通过的《兵库宣言》
1
 和《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建立国家和社区的抗灾

能力》,
2
 

__________________ 

 
1
 A/CONF.206/6 和 Corr.1，第一章，决议 1。 

 
2
 同上，决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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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报告；
3
  

 2. 还注意到秘书长题为“向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

复原”的报告，
4
 题为“南亚地震灾难后加强紧急救援、复原、重建和预防工作

——巴基斯坦”的报告
5
 以及题为“印度洋海啸灾难后加强紧急救援、复原、重

建、复苏和预防工作”的报告；
6
  

 3. 请秘书长鼓励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在应对人道主义需求时，查明和酌情

利用受灾国和（或）其邻国内部现有的当地资源和专门知识； 

 4．鼓励会员国继续努力进行备灾和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并鼓励国际社会

和联合国相关实体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支持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5. 请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在区域和国家两级上同相关当局和组织继续系

统地保持接触，特别是通过各种备灾方案，支持它们努力加强各个级别的人道主

义应急能力，以使总体资源部署更为充分； 

 6. 强调联合国系统应努力增加现有的人道主义能力、知识和体制，包括酌

情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专门知识； 

 7．就此强调必须加强卫生部门人道主义反应能力，并呼吁联合国相关实体

和所有国家就此进行合作； 

 8. 鼓励所有国家加强其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能力，包括制定或加强本国

应急计划以及制定或酌情加强灾害管理机构，又鼓励各国交流知识和经验，还鼓

励国际社会应要求支持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9. 又鼓励各国政府为地方当局以及地方和全国非政府组织及社区组织的

能力建设创造有利环境，并鼓励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及其他相关机构和组织支持

各国当局为促进地方当局以及地方和全国非政府组织及社区组织的参与和贡献

而开展的能力建设方案，包括进行技术合作，以及在承认它们在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方面的重要作用基础上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10. 认识到必须酌情吸纳相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参

与全国及地方的协调工作，并酌情邀请这些实体参加人道主义援助改进工作； 

 11. 邀请联合国相关实体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过程中，继续酌情努力同国际

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进行协调； 

__________________ 

 
3
 A/61/85-E/2006/81。 

 
4
 A/61/78-E/2006/61。 

 
5
 A/61/79-E/2006/67。 

 
6
 A/61/87-E/2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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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秘书长同提供军用资产应付自然灾害的会员国建立更加系统的联系，

以确定这些资产是否可供使用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此向大会报告； 

 13. 回顾 2003 年“使用军用和民防资产支助联合国复杂紧急情况人道主义

活动的指导方针”
7
 和 1994 年“使用军用和民防资产救灾的指导方针”，

8
 并强

调必须应用这些指导方针以及联合国必须同各国和其他有关行为者协商，拟订关

于在人道主义活动和过渡局势中军民关系的进一步准则； 

 14. 再次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报告在建立和改进应急备

用能力的利用机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15. 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过财务支出核实处，继续改进全面财务

信息的分析和报告工作，并鼓励会员国、多边和私人捐助者、联合国相关人道主

义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及时提供关于捐助的准确信息； 

 16. 鼓励联合国相关实体通过现有渠道，继续提供及时信息，说明人道主义

援助可用资金的使用效果； 

 17.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为进一步促进其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而进行的

努力； 

 18. 欢迎努力增强联合国驻地/人道主义协调员及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人道

主义应急能力并加强对它们的支助，包括提供必要培训，查明资源，改善联合国

驻地/人道主义协调员的查找和遴选工作，以便及时、可预测、妥善地应对人道

主义需求，进一步改善联合国在实地一级的协调活动，并请秘书长继续这方面的

努力；  

 19. 强调在总结为应付具体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而采取国际行动过程中的经

验教训方面，必须有一个协调一致的程序； 

 20. 欢迎按照2005年 12月 15日大会第 60/124号决议的规定设立中央应急

基金，并期待收到将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基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以便发挥其最大的

影响力并改进其运作； 

 21. 鼓励国际社会依据需求评估提供与需求相应的人道主义援助，以确保在

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包括长期紧急情况之间更公平地分配人道主义援助，并更

全面地照顾所有部门的需求，并为此敦请联合国各机构，包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继续建立和酌情改进透明的需求评估机制； 

__________________ 

 
7
 可在 www.reliefweb.int 上查阅。 

 
8
 人道主义事务部出版物，DHA/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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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再次强调会员国应继续激活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人道主义政策

和活动的讨论，以便提高其实际意义、效率及加强影响； 

 23. 建议大会为更有针对性地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探讨能否在其第六十一届

会议上将现在由第二委员会审议的涉及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问题的

议程分项目重新分配给大会全体会议； 

 24. 鼓励会员国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并在考虑

两机构相对优势及现有互补性基础上，继续加强它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合作及

协调； 

 25. 决定继续利用其人道主义部分现有的非正式场合，让会员国有机会了解

人道主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交流观点； 

 26. 请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叙述在同有关国家协商基础上并在联合国相关人

道主义实体积极参与下采用一组问题的办法开展试点项目的经验教训； 

 27. 又请秘书长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的下一份关于加强联合

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的报告中，反映在执行本决议和采取后续行动方面取

得的进展。 

 


